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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 機關主要職掌： 

1.民事、刑事第一審訴訟案件。但法律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2.其他法律規定之訴訟案件。 

3.法律規定之非訟事件。 

(二)內部分層業務： 

本院內部單位及員額編制如組織系統圖（P.2），係依法院組織法規定設置，有關內部單位業

務職掌劃分如下： 

1.本院設院長 1人，綜理全院行政事務。 

2.民事庭及刑事庭：審理民事事件及刑事案件。 

3.少年法庭：審理少年刑事案件、少年及兒童保護事件。 

4.家事法庭：審理家事案件。 

5.簡易庭：辦理民刑事簡易訴訟程序案件、社會秩序維護法所規定之案件及家事調解以外之

民事調解事件。 

6.行政訴訟庭：審理行政訴訟簡易程序事件之第一審、交通裁決事件之第一審、保全證據、

保全程序及行政訴訟強制執行等事件。 

7.民事執行處：辦理民事執行業務。  

8.調查保護室：辦理少年及家事事件調查、保護輔導等業務。 

9.公設辯護人室：調閱案卷蒐集有利被告之辯護資料、出庭辯護、製作辯護書、代寫上訴狀、

上訴理由狀或答辯狀。 

10.非訟事件處理中心：辦理非訟事件有關本票裁定、拍賣抵押物裁定、支付命令裁定及公

示催告聲請等事件。 

11.提存所：辦理清償提存及擔保提存事件。 

12.登記處：辦理法人登記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 

13.公證處：辦理公證及認證業務。 

14.書記處：置書記官長 1 人，承院長之命處理行政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書記官、法官助

理及其他人員。書記處下設各紀錄科，分掌各類案件之紀錄、編號、分配、登記、點收、

整理、編訂、錄音、保管、歸檔等。 

15.書記處文書科：辦理文卷之收發、繕印、公告、印信之典守、報告彙編等。 

16.書計處資料科：辦理各類卷宗之歸檔、保管、銷毀，以及各類法規與圖書資料之管理等

事務。 

17.書記處研考科：辦理研究發展、工作計畫編擬、公文稽催管制、案件進行檢查等。 

18.書記處訴訟輔導科：辦理民眾訴訟諮詢及輔導等便民服務事項。 

19.書記處總務科：辦理庶務、司法收入、經費出納、財物購置、贓證物保管、財產管理、

廳舍修建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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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書記處法警室：辦理值庭、執行、警衛、解送人犯及有關司法警察事務。 

21.人事、會計、統計、政風及資訊室：分別辦理人事管理、歲計、會計、統計、政風查察

及資訊管理等事務。 

 

(三) 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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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算員額說明表 

區  分 

預     算     員     額 

說        明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增減比較 

職  員 703 693 10 

本年度預算員額 995人，較上年

度增列 11人，其中增列職員 10

人、法警 1 人、聘用人員 1 人，

減列工友 1人。 法  警 87 86 1 

工  友 19 20 -1 

技  工 3 3  

駕  駛 30 30  

聘  用 151 150 1 

約  僱 2 2  

合  計 995 98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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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政目標與重點 

持續提升審判及執行績效、充實審判知能，提升裁判品質、妥善運用和解及調解制度，有效疏

減訟源、落實執行節能減碳，提升司法行政效率、結合自願服務及教育資源，加強為民服務效能。 

本院依據司法院 110年度施政計畫綱要，並針對當前社經情勢變化及本院未來發展需要，擬定

110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年度施政目標 

1. 增進行政效能： 

鼓勵司法人員研究、進修，加強在職訓練，嚴格執行研考制度，落實財產管理及人力合理運用，

結合志願服務及教育資源，加強訴訟輔導，提供友善環境，並積極推動調解業務，以有效快速

解決人民紛爭，並疏減訟源。 

2. 維持審判獨立，提高辦案效率： 

持續提升審判及執行績效，妥速辦理各類案件，成立勞工專庭，加強勞工事件之調解、審理，

並全力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使各審判、行政系統均順利建置上線使用，有效提升審判效能。 

(二)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一般行政 一 推動各項訓練及進

修等業務 

配合司法院、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核定之各類訓練計畫，加強辦理在

職人員進修及訓練。 

 

二 研究發展與管制考

核 

嚴格執行研考制度，推展有關司法

革新之研究發展，對各項業務及列

管項目實施追蹤檢查，並加強公文

時效管制。 

 

三 政風業務與確實辦

理財產申報 

定期或不定期執行設施安全維護檢

查，除受理本院所屬人員財產申報

事項，並受理民眾申報查閱、進行

實質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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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一般行政 四 加強公有財產管理 依各項管理要點辦理相關業務財

產、物品、房舍管理業務，就各項

財產物品房舍，定時檢視與維護。 

 

五 加強便民服務 加強宣傳「訴訟程序視訊諮詢服務」

及與轄區大學合作辦理實習訴訟輔

導員計畫。 

 

六 推動調解業務 妥善運用和解、調解制度、妥適審

核鄉鎮調解業務，以疏減訟源。 

 

七 爭取新北市土城彈

藥庫土地辦理遷建 

積極配合新北市政府「新訂擴大大

漢溪南都市計劃（土城地區）（配合

土城彈藥庫附近地區為司法園區）

主要計劃」案暨「擬定土城細部計

劃（配合土城彈藥庫附近地區為司

法園區）」案，爭取本院遷建事宜，

以解決辦公廳舍不足問題。 

二、審判業務 一 加強民、刑事案件

審判 

1. 提高辦案維持率、辦案速度，

並加強民事、勞動事件、家事

事件的調解業務，妥適辦理消

費者債務清理事件。 

2. 本年度預計辦理民事事件業務

140,700 件，刑事案件業務

47,000件。 

 

二 加強民事強制執行

業務 

1. 簡化辦理民事強制執行事件各

項行政流程，拍賣程序公開透

明，杜絕流弊。 

2. 本年度預計辦理民事執行業務

175,6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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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二、審判業務 三 加強辦理民事簡易

及小額訴訟事件 

加強與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聯繫，

隨時提供法律諮商，輔導做好調解

工作，並辦理調解委員之調解、法

律專業訓練研習及工作聯繫會議。 

 

四 落實行政訴訟事實

審之功能 

1. 落實行政訴訟事實審之功能，

依司法院頒「辦理行政訴訟事

件應行注意事項」妥慎辦理。 

2. 本年度預計辦理行政訴訟業務

3,600件。 

 

五 強化少年法庭及家

事法庭功能 

1. 持續推動少年及家事法官審判

專業化，並充實少年調查官、

少年保護官及家事調查官功

能，以提升案件審理效能及裁

判品質。 

2. 本年度預計辦理少年事件業務

7,600件、家事事件業務19,200

件。 

 

 六 提高調查保護績效 1. 定期辦理少年假日生活輔導及

親職教育座談會。 

2. 本年度預計辦理少年及家事事

件調查、保護輔導業務 5,520

人。 

 

 
七 妥適辦理公證及提

存業務 

1. 抽檢轄區內民間公證人業務，

提高公證品質；簡化提存手

續，隨到隨受理，以求便利民

眾。 

2. 本年度預計辦理公證業務

5,600件，提存業務 4,800件。 

 
八 汰換內部設備 汰購火災自動警報設備、冷氣機、

影印機及快印機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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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三、一般建築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一 改善交通及運輸設

備，便利公務進行  

 

汰購勘驗車 3 輛、小型警備車 1 輛

與總機系統及錄音系統等。 

四、第一預備金 一 依預算法第 22 條

規定編列，以支應

各項經費之不足 

 

 

依預算法第 64條規定申請動支，便

利業務推展，促進行政效能。 

 

 

三、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前（108）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一般行政 1. 厲行平時考核，嚴明獎

懲 

 

嚴格執行研考制度，提高公文時

效。 

 

2. 加強司法風紀，嚴防破

壞司法信譽事件 

全年度實施政風訪查工作計 70

件；受理財產申報 106 人，抽查

12人進行實質審查。 

 

3. 加強便民及禮民服

務，實現司法為民的理

念 

 

辦理各項訴訟輔導及便民服務，全

年度計辦理詢問解答 123,312

件、代撰書狀 18件。 

4. 加強財產管理維護，改

善辦公環境設施 

 

器具財物均定期修繕維護及檢查

使用年限，配合經費辦理更新。 

 

5. 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 

 

持續推展法庭科技化，改善各項網

路便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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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二、審判業務 

 

 

 

 

 

 

 

 

 

 

 

 

 

 

 

 

 

 

 

 

 

 

 

 

 

 

 

 

 

 

 

 

 

 

 

1. 提高民刑事案件辦案

速度與上訴維持率 

 

1. 定期舉行庭務會議，溝通法律

見解，提升裁判品質及上訴維

持率。 

2. 全年度民事事件業務計辦結

133,678件；刑事案件業務計

辦結 45,926 件；行政訴訟業

務計辦結 3,513件。 

 

2. 縝密辦理國家賠償事

件及重大刑事案件 

 

全年度國家賠償法案件計辦理終

結 70 件；重大刑事案件計辦理終

結 66件。 

 

3. 加強公設辯護及義務

辯護功能 

全年度公設辯護計辦理終結

1,265件。 

 

4. 加強和解調解功能 

 

全年度民事調解辦結 21,198 件，

調解成立 6,714件。 

 

5. 推動民事執行業務委

外拍賣變賣計畫 

 

1. 民 事 執 行 業 務 計 辦 結

174,169件。 

2. 委託公正第三人辦理不動產

拍賣變賣業務，提高民事執行

效率，全年度委託案件計完成

辦結 428件。 

 

6. 強化少年法庭及家事

法庭功能 

 

全年度少年事件業務計辦結

7,096 件；家事事件業務計辦結

18,986件。 

 

7. 提高調查保護績效 

 

全年度少年及家事事件調查、保護

輔導業務計辦結 4,9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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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二、審判業務 8. 妥適辦理公證及提存

業務 

 

全年度公證業務計辦結 5,670

件；提存業務計辦結 4,590件。 

 

9. 汰購火災自動警報設

備、冷氣機及影印機等

設備 

預計辦理汰購之設備均依計畫執

行完畢。 

三、一般建築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汰購執行車 1輛、勘驗車 1

輛與公務機車 4 輛及監視

系統主機等。 

已依計畫執行完畢。 

四、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64條規定申請

動支，以支應各項經費之不

足。 

未申請動支第一預備金。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109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一般行政 

 

 

 

 

 

 

 

 

 

1. 厲行考核獎懲，樹立司

法優良風氣 

 

嚴格執行研考制度，提高公文時

效。 

 

2. 預防追查破壞司法信

譽事件 

1. 利用本院內網、海報及舉辦

有獎徵答活動等方式進行各

項政風宣導，使本院員工恪

遵奉行。 

2. 受理本院所屬人員財產申報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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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一般行政 3. 加強便民及禮民服務 

 

落實安全出庭環境與措施，建構

友善法庭，營造親民司法。 

4. 加強財產管理維護 

 

依財產管理相關規定，強化財產

管理。 

 

5. 健全檔案管理 

 

檔案保存期限屆滿時，依機關檔

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相關規定

辦理銷毀。 

 

6. 加強資訊管理 

 

不定期宣導資安訊息，並辦理員

工資安教育訓練，強化資安意識。 

 

二、審判業務 

 

 

 

 

 

 

 

 

 

 

 

 

 

 

 

1. 妥速辦理民事、刑事、

行政訴訟等審判，提高

審判績效 

 

1. 持續推動法官審判專業化，

加強專家諮詢制度及專業或

特殊案件之鑑定效能，以妥

速審結案件。 

2. 截至 6月 30日止，計辦結民

事事件業務 70,479件，刑事

事件業務 21,727件，行政訴

訟業務 1,703件。 

 

2. 推動調解機制，疏減訟

源 

 

聘請專家調解委員，協助辦理專

業型案件之調解及整理爭點，建

立祥和社會，並減少訟源。 

3. 加強公設辯護及義務

辯護功能 

落實公設辯護及義務辯護功能，

保障當事人訴訟權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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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二、審判業務 4. 推動民事執行業務委

外拍賣變賣計畫 

1. 委託公正第三人辦理不動產

拍賣變賣業務，提高民事執

行效率，保障人民權益。 

2. 截至 6月 30日止，計辦結民

事執行業務 85,784件。 

 

5. 強化少年法庭及家事

法庭功能 

 

截至 6月 30日止，計辦結少年事

件業務 3,483 件，家事事件業務

9,569件。 

 

6. 提高調查保護績效 

 

截至 6月 30日止，計辦結少年及

家事事件調查、保護輔導業務

2,781人。 

 

7. 妥適辦理公證及提存

業務 

 

截至 6月 30日止，計辦結公證業

務 1,762件，提存業務 2,416件。 

 

8. 汰購冷氣機、影印機、

飲水機及增購快印機

等設備 

汰購設備已依計畫進行採購作業

中。 

三、一般建築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汰購勘驗車 4輛、執行車 1

輛及觀護車 1 輛與總機系

統等 

 

 

已依計畫進行採購作業中。 

四、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

列，以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尚未動支。 

 





 

 

 

 

 

 

 

主  要  表 

 
 

 

 

 

 

 

 

 



科                  目
說         明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上年度預算數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節

本年度預算數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648,226 646,492 648,218 1,734合          計

 2 7,947 7,540 8,485 407
 04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35 7,947 7,540 8,485 407
 04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 90 250 63 -160
 040543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1 90 250 63 -160 本年度預算數係忽視少年教養及

證人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作證等罰

款收入。

 0405430101

罰金罰鍰

 2 7,857 7,290 8,343 567
 0405430200

沒入及沒收財物

 1 7,857 7,290 8,343 567 本年度預算數係沒入刑事保證金

等收入。

 0405430201

沒入金

 3 - - 80 -
 0405430300

賠償收入

 1 - - 80 - 前年度決算數係廠商違約逾期交

貨之賠償收入。

 0405430301

一般賠償收入

 3 616,459 617,838 606,334 -1,379
 0500000000

規費收入

 32 616,459 617,838 606,334 -1,379
 05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 613,637 614,941 603,561 -1,304
 0505430200

司法規費收入

 1 586,017 586,743 576,358 -726 本年度預算數係民事(含家事及

勞動)訴訟裁判費及執行費等收

入。

 0505430201

民事訴訟費

 2 20,870 21,074 20,770 -204 本年度預算數係非訟、家事事件

聲請費及提存費等收入。

 0505430202

非訟事件費

 3 6,024 6,381 5,786 -357 本年度預算數係辦理公證應繳交

之公證費等收入。

 0505430203

公證費

 4 726 743 646 -17 本年度預算數係行政訴訟裁判費

等收入。

 0505430204

行政訴訟費

 2 2,822 2,897 2,773 -75
 0505430300

使用規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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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說         明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上年度預算數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節

本年度預算數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1 2,822 2,897 2,773 -75 本年度預算數係訴訟文書影印費

等收入。

 0505430303

資料使用費

 4 123 153 153 -30
 0700000000

財產收入

 39 123 153 153 -30
 07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 40 39 40 1
 0705430100

財產孳息

 1 40 39 40 1 本年度預算數係員工消費合作社

及郵局等場地租金收入。

 0705430103

租金收入

 2 83 114 113 -31 本年度預算數係出售報廢財產及

廢舊物品等收入。

 0705430500

廢舊物資售價

 7 23,697 20,961 33,246 2,736
 1200000000

其他收入

 40 23,697 20,961 33,246 2,736
 12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 23,697 20,961 33,246 2,736
 1205430200

雜項收入

 1 - - 380 - 前年度決算數係收回離職儲金公

提部分等繳庫數。

 1205430201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2 23,697 20,961 32,866 2,736 本年度預算數係提存款逾期未領

依規定繳庫、借用宿舍員工自薪

資扣回繳庫數及宿舍管理費等收

入。

 1205430210

其他雜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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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項 名稱及編號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目 節
本年度預算數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經資門併計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4
  0005000000

司法院主管

17 1,456,780 1,414,914 41,866
  00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456,780 1,414,914 41,866
  3405430000

司法支出

1 1,311,794 1,262,600 49,194 1.本年度預算數1,311,794千元，包括人事

　費1,203,391千元，業務費108,145千元，

　獎補助費258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

  (1)人員維持費1,203,391千元，較上年度

  　 增列員額11人之人事費及員工薪俸晉

  　 級差額等經費28,718千元。

  (2)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37,027千元，較

  　 上年度增列辦公廳室養護等經費25千

  　 元。

  (3)辦理司法行政業務經費71,376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建物耐震補強等經費20,

  　 451千元。

  3405430100
一般行政　　　　　
　　　　

2 137,872 144,060 -6,188 1.本年度預算數137,872千元，包括業務費1

　30,593千元，設備及投資7,279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

  (1)辦理民事事件業務經費57,126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調解酬金等經費7,927千

  　 元。

  (2)辦理刑事案件業務經費42,815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郵資費等2,990千元。

  (3)辦理民事執行業務經費27,818千元，

  　 較上年度減列國內旅費等977千元。

  (4)辦理家事事件業務經費1,188千元，與

  　 上年度同。

  (5)辦理少年事件業務經費5,923千元，較

  　 上年度減列辦理少年安置等經費274千

  　 元。

  (6)辦理公證及提存業務經費225千元，與

  　 上年度同。

  (7)辦理行政訴訟業務經費2,777千元，與

  　 上年度同。

  3405431000

審判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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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項 名稱及編號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目 節
本年度預算數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經資門併計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3 6,553 7,693 -1,140
  34054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 6,553 7,693 -1,140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汰購勘驗車3輛及小型警備車1輛經費3,20

　5千元。

2.汰購總機系統及錄音系統等經費3,348千

　元。

3.上年度汰購勘驗車4輛、執行車1輛與觀護

　車1輛及汰購總機系統等設備預算業已編

　竣，所列7,693千元如數減列。

  3405439011

交通及運輸設備

4 561 561 0 仍照上年度預算數編列。
  3405439800

第一預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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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40543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90 承辦單位

民事庭、刑事庭、少
年法庭、家事法庭

-0405430101
-罰金罰鍰

依據民事訴訟法、家事事件法、刑事訴訟法、少
年事件處理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此項收入係忽視少年教養及證人無正當理由未到
庭作證等罰款收入，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
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
列。

此項收入係忽視少年教養及證人無正當理由未到
庭作證等罰款收入，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
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
列。

依據民事訴訟法、家事事件法、刑事訴訟法、少
年事件處理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此項收入係忽視少年教養及證人無正當理由未到
庭作證等罰款收入，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
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
列。

依據民事訴訟法、家事事件法、刑事訴訟法、少
年事件處理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依據民事訴訟法、家事事件法、刑事訴訟法、少
年事件處理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此項收入係忽視少年教養及證人無正當理由未到
庭作證等罰款收入，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
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
列。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忽視少年教養及證人無正當理由未到
庭作證等罰款收入，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
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
列。

依據民事訴訟法、家事事件法、刑事訴訟法、少
年事件處理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2 90

04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9035

04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901

0405430100

罰金罰鍰及怠金

係忽視少年教養及證人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作證等罰款收入

。

1

0405430101

罰金罰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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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405430200
沒入及沒收財物 7,857 承辦單位

刑事庭、少年法庭-0405430201
-沒入金

依據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沒入刑事保證金等收入，參照上年度
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
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此項收入係沒入刑事保證金等收入，參照上年度
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
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沒入刑事保證金等收入，參照上年度
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
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依據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沒入刑事保證金等收入，參照上年度
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
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沒入刑事保證金等收入，參照上年度
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
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2 7,857

04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7,85735

04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7,8572

0405430200

沒入及沒收財物

係沒入刑事保證金等收入。1

0405430201

沒入金 7,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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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505430200
司法規費收入 586,017 承辦單位

民事庭、簡易庭、家
事法庭、民事執行處

-0505430201
-民事訴訟費

依據民事訴訟法、家事事件法、勞動事件法、強
制執行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此項收入係辦理民事、家事訴訟徵收裁判費及執
行費等收入，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
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此項收入係辦理民事、家事訴訟徵收裁判費及執
行費等收入，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
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民事訴訟法、家事事件法、勞動事件法、強
制執行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此項收入係辦理民事、家事訴訟徵收裁判費及執
行費等收入，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
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民事訴訟法、家事事件法、勞動事件法、強
制執行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依據民事訴訟法、家事事件法、勞動事件法、強
制執行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此項收入係辦理民事、家事訴訟徵收裁判費及執
行費等收入，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
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辦理民事、家事訴訟徵收裁判費及執
行費等收入，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
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民事訴訟法、家事事件法、勞動事件法、強
制執行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3 586,017

0500000000

規費收入

586,01732

05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586,0171

0505430200

司法規費收入

係辦理民事(含家事及勞動)訴訟徵收裁判費及執行費等收

入，包括：

1.裁判費398,563千元。

2.執行費186,808千元。

3.證人鑑定人日旅費466千元。

4.法警提解人犯旅費180千元。

1

0505430201

民事訴訟費 58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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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505430200
司法規費收入 20,870 承辦單位

登記處、提存所、非
訟事件處理中心

-0505430202
-非訟事件費

依據非訟事件法、家事事件法、提存法、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此項收入係辦理非訟、家事事件徵收聲請費及提
存費等收入，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
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此項收入係辦理非訟、家事事件徵收聲請費及提
存費等收入，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
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非訟事件法、家事事件法、提存法、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此項收入係辦理非訟、家事事件徵收聲請費及提
存費等收入，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
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非訟事件法、家事事件法、提存法、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依據非訟事件法、家事事件法、提存法、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此項收入係辦理非訟、家事事件徵收聲請費及提
存費等收入，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
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辦理非訟、家事事件徵收聲請費及提
存費等收入，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
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非訟事件法、家事事件法、提存法、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3 20,870

0500000000

規費收入

20,87032

05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20,8701

0505430200

司法規費收入

係辦理非訟、家事事件徵收聲請費及提存費等收入，包括

：

1.聲請費19,822千元。

2.提存費1,048千元。

2

0505430202

非訟事件費 2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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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505430200
司法規費收入 6,024 承辦單位

公證處-0505430203
-公證費

依據公證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辦理公證應繳交之公證費等收入，參
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
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此項收入係辦理公證應繳交之公證費等收入，參
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
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公證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辦理公證應繳交之公證費等收入，參
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
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公證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依據公證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辦理公證應繳交之公證費等收入，參
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
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辦理公證應繳交之公證費等收入，參
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
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公證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3 6,024

0500000000

規費收入

6,02432

05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6,0241

0505430200

司法規費收入

係辦理公證應繳交之公證費等收入。3

0505430203

公證費 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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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505430200
司法規費收入 726 承辦單位

行政訴訟庭-0505430204
-行政訴訟費

依據行政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辦理行政訴訟徵收裁判費等收入，參
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
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此項收入係辦理行政訴訟徵收裁判費等收入，參
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
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行政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辦理行政訴訟徵收裁判費等收入，參
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
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行政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依據行政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辦理行政訴訟徵收裁判費等收入，參
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
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辦理行政訴訟徵收裁判費等收入，參
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
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行政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3 726

0500000000

規費收入

72632

05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7261

0505430200

司法規費收入

係辦理行政訴訟徵收裁判費等收入，包括：

1.裁判費708千元。

2.執行費10千元。

3.證人鑑定人日旅費8千元。

4

0505430204

行政訴訟費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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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505430300
使用規費收入 2,822 承辦單位

總務科、文書科-0505430303
-資料使用費

依據規費法、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訴訟文書影印費等收入，參照上年度
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
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此項收入係訴訟文書影印費等收入，參照上年度
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
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規費法、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訴訟文書影印費等收入，參照上年度
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
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規費法、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依據規費法、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訴訟文書影印費等收入，參照上年度
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
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訴訟文書影印費等收入，參照上年度
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
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依據規費法、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3 2,822

0500000000

規費收入

2,82232

05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2,8222

0505430300

使用規費收入

係訴訟文書影印費等收入，包括：

1.影印資料費2,225千元。

2.光碟費178千元。

3.抄錄費356千元。

4.複製電子卷證費用63千元。

1

0505430303

資料使用費 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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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705430100
財產孳息 40 承辦單位

總務科-0705430103
-租金收入

依據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場地租金等收入。 此項收入係場地租金等收入。依據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場地租金等收入。 依據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依據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場地租金等收入。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場地租金等收入。 依據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4 40

0700000000

財產收入

4039

07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401

0705430100

財產孳息

係員工消費合作社及郵局等場地租金收入。1

0705430103

租金收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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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705430500
廢舊物資售價 83 承辦單位

總務科

依據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出售報廢財產及廢舊物品等收入。此項收入係出售報廢財產及廢舊物品等收入。依據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出售報廢財產及廢舊物品等收入。 依據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依據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此項收入係出售報廢財產及廢舊物品等收入。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出售報廢財產及廢舊物品等收入。 依據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4 83

0700000000

財產收入

8339

07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83 係出售報廢財產及廢舊物品等收入。2

0705430500

廢舊物資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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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1205430200
雜項收入 23,697 承辦單位

少年法庭、提存所、
總務科

-1205430210
-其他雜項收入

依據提存法、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法
院財務收支處理要點、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及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
關規定辦理。

此項收入係提存款及裁判費逾期未領、借用宿舍
員工自薪資扣回等繳庫數，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
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
趨勢編列。

此項收入係提存款及裁判費逾期未領、借用宿舍
員工自薪資扣回等繳庫數，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
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
趨勢編列。

依據提存法、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法
院財務收支處理要點、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及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
關規定辦理。

此項收入係提存款及裁判費逾期未領、借用宿舍
員工自薪資扣回等繳庫數，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
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
趨勢編列。

依據提存法、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法
院財務收支處理要點、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及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
關規定辦理。

依據提存法、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法
院財務收支處理要點、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及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
關規定辦理。

此項收入係提存款及裁判費逾期未領、借用宿舍
員工自薪資扣回等繳庫數，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
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
趨勢編列。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提存款及裁判費逾期未領、借用宿舍
員工自薪資扣回等繳庫數，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
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
趨勢編列。

依據提存法、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法
院財務收支處理要點、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及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
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7 23,697

1200000000

其他收入

23,69740

12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23,6971

1205430200

雜項收入

係提存款、刑事保證金及裁判費逾期未領、借用宿舍員工

自薪資扣回等繳庫數，包括：

1.提存款逾期未領依規定繳庫數17,919千元。

2.刑事保證金逾期未領依規定繳庫數385千元。

3.支票逾1年未領繳庫數440千元。

4.少年教養費1,023千元。

5.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1,315千元。

6.宿舍管理費2,615千元。

2

1205430210

其他雜項收入 2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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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11,794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05430100 一般行政　　　　　　　　　

計畫內容：
辦理一般行政事務。
計畫內容：
依法辦理各項行政事務，達成司法業務之推展。
計畫內容：
辦理一般行政事務。

預期成果：
依法辦理各項行政事務，達成司法業務之推展。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1,203,391人員維持

  1000 1,203,391    人事費

    1015 699,000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1020 100,650     約聘僱人員待遇

    1025 19,700     技工及工友待遇

    1030 167,354     獎金

    1035 16,100     其他給與

    1040 79,410     加班值班費

    1050 53,097     退休離職儲金

    1055 68,080     保險

行政科室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1,203,391千元，均屬人事

費，其內容如下：

1.法定編制人員待遇699,000千元，係職員703

　人，法警87人之待遇經費。

2.約聘僱人員待遇100,650千元，係聘用人員1

　51人，約僱人員2人之待遇經費。

3.技工及工友待遇19,700千元，係技工3人，

　駕駛30人，工友19人之待遇經費。

4.獎金167,354千元，包括︰

  (1)考績獎金69,084千元。

  (2)年終工作獎金98,270千元。

5.其他給與16,100千元，包括︰

  (1)休假補助16,000千元。

  (2)員工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100千元。

6.加班值班費79,410千元，包括︰

  (1)超時加班費47,310千元。

  (2)不休假加班費30,000千元。

  (3)值班費2,100千元。

7.退休離職儲金53,097千元，包括︰

  (1)依法提撥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經費46,097

  　 千元。

  (2)依法提繳勞工退休金及提撥約聘僱人員

  　 離職儲金經費6,000千元。

  (3)依法提繳勞工退休金、工資墊償基金及

  　 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1,000千元。

8.保險68,080千元，包括︰

  (1)健保保險補助43,200千元。

  (2)公保保險補助16,000千元。

  (3)勞保保險補助8,880千元。

02 37,027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2000 36,769    業務費

    2006 16,143     水電費

    2021 10,516     其他業務租金

    2024 273     稅捐及規費

    2027 171     保險費

行政科室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37,027千元，其內容如下：

1.業務費36,769千元，包括︰

  (1)水電費16,143千元，包括︰

    <1>辦公廳室水費404千元。

    <2>辦公廳室電費15,739千元。

  (2)其他業務租金10,516千元，係租用辦公

  　 廳室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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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11,794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05430100 一般行政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2051 3,177     物品

    2054 1,990     一般事務費

    2063 2,423     房屋建築養護費

    2066 1,955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2093 121     特別費

  4000 258    獎補助費

    4085 258     獎勵及慰問

  (3)稅捐及規費273千元（明細詳「公務車輛

  　 明細表」），包括︰

    <1>公務汽機車牌照稅174千元。

    <2>公務汽機車燃料費99千元。

  (4)保險費171千元，係公務汽機車保險費（

  　 明細詳「公務車輛明細表」）。

  (5)物品3,177千元，包括︰

    <1>公務汽機車油料費1,395千元（明細詳

    　 「公務車輛明細表」）。

    <2>辦公事務費1,782千元。

  (6)一般事務費1,990千元，係員工慶生及自

  　 強活動等各項文康活動經費，按員工995

  　 人，每人每年2,000元計列。

  (7)房屋建築養護費2,423千元，係辦公房舍

  　 基本維護費（明細詳「現有辦公房舍明

  　 細表」）。

  (8)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1,955千元，包括

  　 ︰

    <1>公務汽機車養護費967千元，按標準編

    　 列各型車輛39輛之養護費（明細詳「

    　 公務車輛明細表」）。

    <2>內勤人員辦公器具養護費988千元，按

    　 職員（含法警、約聘僱人員）943人，

    　 每人每年1,048元計列。

  (9)特別費121千元，係首長特別費（每月按

  　 10,100元計列）。

2.獎補助費258千元，均屬獎勵及慰問，係退

　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

03 71,376辦理司法行政業務

  2000 71,376    業務費

    2003 50     教育訓練費

    2009 971     通訊費

    2018 3,706     資訊服務費

    2027 18     保險費

    2033 1,080     臨時人員酬金

    2036 40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51 14,255     物品

行政科室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71,376千元，均屬業務費，

其內容如下：

1.教育訓練費50千元，包括︰

  (1)赴學校進修所需補貼之學分費、雜費等

  　 費用25千元。

  (2)赴訓練機構研習所需補貼之教材、住宿

  　 及交通等費用25千元。

2.通訊費971千元，包括︰

  (1)電話等通信費443千元。

  (2)郵資費52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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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11,794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05430100 一般行政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2054 12,643     一般事務費

    2063 31,814     房屋建築養護費

    2069 5,808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072 625     國內旅費

3.資訊服務費3,706千元，係強化資訊安全相

　關經費及電腦設備養護費。

4.保險費18千元，係司法（廉政）志工保險費

　。

5.臨時人員酬金1,080千元，係進用工讀生協

　助辦理法院行政業務經費。

6.按日按件計資酬金406千元，包括︰

  (1)辦理員工及司法（廉政）志工訓練所需

  　 授課鐘點費164千元。

  (2)辦理公有建築物、消防設備及水質等安

  　 全申報、檢驗及簽證經費242千元。

7.物品14,255千元，包括︰

  (1)公務用文具用品紙張等經費8,011千元。

  (2)辦理公務所需報表、色帶、碳粉、錄音

  　 、錄影等耗材費5,914千元。

  (3)法警押解人犯戒護用具330千元。

8.一般事務費12,643千元，包括︰

  (1)法袍製作費、法警及庭務員制服費1,100

  　 千元。

  (2)法官健康檢查費1,750千元。

  (3)租用辦公廳室管理費697千元。

  (4)辦理法官間業務經驗交流經費509千元。

  (5)辦公廳室清潔維護費4,740千元。

  (6)電話總機、檔案管理、駕駛、公文傳遞

  　 、資料登錄等勞務委外經費1,960千元。

  (7)各類書表等印製費70千元。

  (8)司法（廉政）志工誤餐補助及辦理訓練

  　 事務費（含便民禮民及訴訟輔導）664千

  　 元。

  (9)辦理司法風紀宣導經費140千元。

  (10)辦理與民有約宣導、院外聯繫及新聞發

   　 布等經費436千元。

  (11)辦理法律常識及訴訟宣導經費70千元。

  (12)民眾使用信用卡繳納規費之刷卡手續費

   　 71千元。

  (13)舉辦各項座談、講習、工作會報所需經

   　 費436千元。

9.房屋建築養護費31,814千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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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11,794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05430100 一般行政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1)本院法庭大樓耐震補強工程9,460千元。

  (2)板橋院區簡易庭大樓屋頂防水整修工程1

  　 ,174千元。

  (3)三重院區行政大樓屋頂防水整修工程1,3

  　 00千元。

  (4)板橋院區檔案大樓屋頂防水整修工程661

  　 千元。

  (5)屏蔽整修工程294千元。

  (6)本院十四樓法官職務宿舍耐震補強工程1

  　 8,925千元。

10.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5,808千元，包括︰

  (1)電氣設施養護費5,365千元。

  (2)採驗尿液設備養護費74千元。

  (3)法官自動試報網路系統安全維護費369千

  　 元。

11.國內旅費625千元，包括︰

  (1)因公派赴出差旅費591千元。

  (2)司法風紀訪查旅費3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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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7,872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05431000 審判業務

計畫內容：
1.辦理與民事事件審判等活動有關之業務。
2.辦理與刑事案件審判等活動有關之業務。
3.辦理與民事強制執行等有關之業務。
4.辦理與家事事件審理及調查等有關之業務。
5.辦理與少年事件審理、調查及保護輔導等有關之業務。
6.加強公證業務之便民服務及妥適辦理提存業務。
7.辦理與行政訴訟事件審判等活動有關之業務。

計畫內容：
1.妥適辦理各類審判案件，提高辦案維持率、辦案速度，
　並加強民事、勞動事件、家事事件的調解業務，妥適辦
　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
2.簡化辦理民事強制執行事件各項行政流程，拍賣程序公
　開透明，杜絕流弊。
3.加強與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聯繫，隨時提供法律諮商，
　輔導做好調解工作，並辦理調解委員之調解、法律專業
　訓練研習及工作聯繫會議。
4.落實行政訴訟事實審之功能，依司法院頒「辦理行政訴
　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妥慎辦理。
5.強化少年法庭及家事法庭功能，提高調查保護績效。
6.妥適辦理公證及提存業務，力求便民利民。
7.汰購火災自動警報設備、冷氣機、影印機及快印機等設
　備，促進行政效能。
8.本年度預計辦理民事事件業務140,700件，刑事案件業
　務47,000件，民事執行業務175,600件，行政訴訟業務3
　,600件，少年事件業務7,600件，少年事件調查及保護
　、輔導業務5,400人，家事事件業務19,200件，家事事
　件調查業務120件，公證業務5,600件，提存業務4,800
　件。

計畫內容：
1.辦理與民事事件審判等活動有關之業務。
2.辦理與刑事案件審判等活動有關之業務。
3.辦理與民事強制執行等有關之業務。
4.辦理與家事事件審理及調查等有關之業務。
5.辦理與少年事件審理、調查及保護輔導等有關之業務。
6.加強公證業務之便民服務及妥適辦理提存業務。
7.辦理與行政訴訟事件審判等活動有關之業務。

預期成果：
1.妥適辦理各類審判案件，提高辦案維持率、辦案速度，
　並加強民事、勞動事件、家事事件的調解業務，妥適辦
　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
2.簡化辦理民事強制執行事件各項行政流程，拍賣程序公
　開透明，杜絕流弊。
3.加強與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聯繫，隨時提供法律諮商，
　輔導做好調解工作，並辦理調解委員之調解、法律專業
　訓練研習及工作聯繫會議。
4.落實行政訴訟事實審之功能，依司法院頒「辦理行政訴
　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妥慎辦理。
5.強化少年法庭及家事法庭功能，提高調查保護績效。
6.妥適辦理公證及提存業務，力求便民利民。
7.汰購火災自動警報設備、冷氣機、影印機及快印機等設
　備，促進行政效能。
8.本年度預計辦理民事事件業務140,700件，刑事案件業
　務47,000件，民事執行業務175,600件，行政訴訟業務3
　,600件，少年事件業務7,600件，少年事件調查及保護
　、輔導業務5,400人，家事事件業務19,200件，家事事
　件調查業務120件，公證業務5,600件，提存業務4,800
　件。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57,126辦理民事事件業務

  2000 57,126    業務費

    2009 37,022     通訊費

    2036 6,142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51 1,543     物品

    2054 7,474     一般事務費

    2072 4,945     國內旅費

民事庭、民事紀

錄科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57,126千元，均屬業務費，

其內容如下：

1.通訊費37,022千元，包括︰

  (1)電話等通信費652千元。

  (2)郵資費36,370千元。

2.按日按件計資酬金6,142千元，包括︰

  (1)特約通譯報酬402千元。

  (2)法官審理案件專家諮詢費51千元。

  (3)調解報酬5,689千元。

3.物品1,543千元，包括︰

  (1)公務用文具用品紙張等經費141千元。

  (2)法律圖書購置費273千元。

  (3)辦理公務所需報表、色帶、碳粉、錄音

  　 、錄影等耗材費1,129千元。

4.一般事務費7,474千元，包括：

  (1)辦理債務清理、非訟事件、調解及民事

  　 執行等業務委外經費6,085千元。

  (2)電子卷證委外掃描經費983千元。

  (3)各類書表等印製費373千元。

  (4)提解出庭應訊被告誤餐費及開庭逾時誤

  　 餐費33千元。

5.國內旅費4,945千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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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872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05431000 審判業務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1)民事事件出外調查證據旅費545千元。

  (2)民事事件法警押解人犯旅費268千元。

  (3)民事事件證人、鑑定人旅費845千元。

  (4)調解委員旅費2,876千元。

  (5)專家諮詢旅費56千元。

  (6)特約通譯旅費355千元。

02 42,815辦理刑事案件業務

  2000 35,536    業務費

    2009 13,440     通訊費

    2036 9,485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51 566     物品

    2054 4,258     一般事務費

    2072 7,787     國內旅費

  3000 7,279    設備及投資

    3035 7,279     雜項設備費

刑事庭、刑事紀

錄科、總務科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42,815千元，其內容如下：

1.業務費35,536千元，包括：

  (1)通訊費13,440千元，包括︰

    <1>電話等通信費952千元。

    <2>郵資費12,488千元。

  (2)按日按件計資酬金9,485千元，包括︰

    <1>義務辯護律師及訴訟參與人指定代理

    　 人酬金4,220千元。

    <2>刑事審判期日交互詰問法庭錄音委外

    　 轉譯費3,058千元。

    <3>刑事案件鑑定費2,207千元。

  (3)物品566千元，包括︰

    <1>公務用文具用品紙張等經費253千元。

    <2>法律圖書購置費313千元。

  (4)一般事務費4,258千元，包括：

    <1>電子卷證委外掃描經費3,217千元。

    <2>各類書表等印製費419千元。

    <3>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相關經費450千元

    　 。

    <4>提解出庭應訊被告誤餐費及開庭逾時

    　 誤餐費172千元。

  (5)國內旅費7,787千元，包括︰

    <1>刑事案件出外調查證據及勘驗旅費1,4

    　 72千元。

    <2>刑事案件法警押解人犯旅費2,634千元

    　 。

    <3>刑事案件證人、鑑定人旅費3,681千元

    　 。

2.設備及投資7,279千元，係零星設備購置費

　。

03 27,818辦理民事執行業務

  2000 27,818    業務費

民事執行處、民

事執行紀錄科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27,818千元，均屬業務費，

其內容如下：

32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7,872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05431000 審判業務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2009 18,399     通訊費

    2039 2,981     委辦費

    2051 92     物品

    2054 55     一般事務費

    2072 6,291     國內旅費

1.通訊費18,399千元，包括︰

  (1)電話等通信費191千元。

  (2)郵資費18,208千元。

2.委辦費2,981千元，係辦理民事執行業務委

　外拍賣變賣代辦經費，包括：

  (1)105至108年度委外案件，修正後計畫總

  　 經費11,769千元，分7年編列，本年度編

  　 列第6年經費658千元。

  (2)109至112年度委外案件，計畫總經費12,

  　 288千元，分7年編列，本年度編列第2年

  　 經費2,323千元。

3.物品92千元，係公務用文具用品紙張等經費

　。

4.一般事務費55千元，係各類書表等印製費。

5.國內旅費6,291千元，係民事執行人員出外

　執行民事事件旅費。

04 1,188辦理家事事件業務

  2000 1,188    業務費

    2009 37     通訊費

    2051 245     物品

    2054 44     一般事務費

    2072 862     國內旅費

家事法庭、家事

紀錄科、調查保

護室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1,188千元，均屬業務費，

其內容如下：

1.通訊費37千元，包括︰

  (1)電話等通信費24千元。

  (2)郵資費13千元。

2.物品245千元，係公務用文具用品紙張等經

　費。

3.一般事務費44千元，係各類書表等印製費。

4.國內旅費862千元，係家事事件訪視及調查

　旅費。

05 5,923辦理少年事件業務

  2000 5,923    業務費

    2009 175     通訊費

    2027 18     保險費

    2036 2,278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51 1,135     物品

    2054 479     一般事務費

    2057 1,369     給養費

    2072 469     國內旅費

少年法庭、少年

紀錄科、調查保

護室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5,923千元，均屬業務費，

其內容如下：

1.通訊費175千元，包括︰

  (1)電話等通信費63千元。

  (2)郵資費112千元。

2.保險費18千元，係少年輔導及保護志工保險

　費。

3.按日按件計資酬金2,278千元，包括：

  (1)聘請專家學者協助調查保護業務所需指

  　 導教授出席費19千元。

  (2)辦理輔導及保護志工訓練所需授課鐘點

  　 費12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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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7,872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05431000 審判業務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3)少年事件鑑定費2,132千元。

4.物品1,135千元，包括︰

  (1)公務用文具用品紙張等經費222千元。

  (2)少年輔導及保護志工訓練經費105千元。

  (3)辦理少年親職教育經費320千元。

  (4)舉辦保護管束少年家長座談會經費32千

  　 元。

  (5)舉辦少年團體及輔導活動經費360千元。

  (6)篩檢少年吸食毒品反應試劑經費30千元

  　 。

  (7)尿液檢驗耗材50千元。

  (8)採驗業務訓練經費16千元。

5.一般事務費479千元，包括：

  (1)聘請少年輔導及保護志工辦理協助調查

  　 保護業務所需交通誤餐補助116千元。

  (2)各類書表等印製費363千元。

6.給養費1,369千元，係辦理少年安置等經費

　。

7.國內旅費469千元，包括︰

  (1)少年調查官及少年保護官辦理少年團體

  　 及輔導活動旅費78千元。

  (2)採驗業務訓練旅費72千元。

  (3)少年事件出外調查證據及勘驗旅費319千

  　 元。

06 225辦理公證及提存業務

  2000 225    業務費

    2009 9     通訊費

    2051 30     物品

    2054 86     一般事務費

    2072 100     國內旅費

提存所、公證處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225千元，均屬業務費，其

內容如下：

1.通訊費9千元，包括︰

  (1)電話等通信費3千元。

  (2)郵資費6千元。

2.物品30千元，係公務用文具用品紙張等經費

　。

3.一般事務費86千元，係各類書表等印製費。

4.國內旅費100千元，係提存所、公證處人員

　出外辦理提存、公證、認證及宣導等現場確

　認旅費。

07 2,777辦理行政訴訟業務

  2000 2,777    業務費

    2009 491     通訊費

行政訴訟庭、行

政訴訟紀錄科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2,777千元，均屬業務費，

其內容如下：

1.通訊費491千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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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37,872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05431000 審判業務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2036 1,171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051 115     物品

    2054 40     一般事務費

    2072 960     國內旅費

  (1)電話等通信費72千元。

  (2)郵資費419千元。

2.按日按件計資酬金1,171千元，包括︰

  (1)特約通譯報酬971千元。

  (2)行政訴訟案件鑑定費200千元。

3.物品115千元，包括︰

  (1)公務用文具用品紙張等經費15千元。

  (2)法律圖書購置費40千元。

  (3)辦理公務所需報表、色帶、碳粉、錄音

  　 、錄影等耗材費60千元。

4.一般事務費40千元，包括︰

  (1)各類書表等印製費30千元。

  (2)提解出庭應訊被告誤餐費及開庭逾時誤

  　 餐費10千元。

5.國內旅費960千元，包括︰

  (1)行政訴訟事件出外調查證據旅費45千元

  　 。

  (2)行政訴訟事件法警押解人犯旅費20千元

  　 。

  (3)行政訴訟事件證人、鑑定人旅費35千元

  　 。

  (4)特約通譯旅費86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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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6,553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05439011 交通及運輸設備

計畫內容：
汰購勘驗車、小型警備車與總機系統及錄音系統等設備。
計畫內容：
提高工作效率、便利公務進行。
計畫內容：
汰購勘驗車、小型警備車與總機系統及錄音系統等設備。

預期成果：
提高工作效率、便利公務進行。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6,553交通及運輸設備

  3000 6,553    設備及投資

    3020 3,348     機械設備費

    3025 3,205     運輸設備費

總務科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6,553千元，其內容如下：

1.機械設備費3,348千元，係汰購總機系統及

　板橋院區錄音系統等設備購置費，總機系統

　汰換計畫總經費6,792千元，分2年辦理，上

　年度已編列3,883千元，本年度編列第二年

　經費2,909千元。

2.運輸設備費3,205千元，係汰購勘驗車3輛1,

　905千元及小型警備車1輛1,300千元，合共

　如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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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0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561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05439800 第一預備金

計畫內容：
依預算法第22條規定編列，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計畫內容：
便利業務推展，促進行政效能。
計畫內容：
依預算法第22條規定編列，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預期成果：
便利業務推展，促進行政效能。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0 561第一預備金

  6000 561    預備金

    6005 561     第一預備金

會計室 依預算法第22條規定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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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6,7805616,553137,8721,311,794合              計

第一、二級用途別
科目名稱及編號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一般行政　　
　　　　　　
　

  3405430100
審判業務
  3405431000   3405439011

交通及運輸設
備

  3405439800
第一預備金 合      計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 - -人事費 1,203,391 1,203,3911000

- - -699,0001015 699,000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 - -100,6501020 100,650約聘僱人員待遇

- - -19,7001025 19,700技工及工友待遇

- - -167,3541030 167,354獎金

- - -16,1001035 16,100其他給與

- - -79,4101040 79,410加班值班費

- - -53,0971050 53,097退休離職儲金

- - -68,0801055 68,080保險

130,593 - -業務費 108,145 238,7382000

- - -502003 50教育訓練費

- - -16,1432006 16,143水電費

69,573 - -9712009 70,544通訊費

- - -3,7062018 3,706資訊服務費

- - -10,5162021 10,516其他業務租金

- - -2732024 273稅捐及規費

18 - -1892027 207保險費

- - -1,0802033 1,080臨時人員酬金

19,076 - -4062036 19,482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981 - --2039 2,981委辦費

3,726 - -17,4322051 21,158物品

12,436 - -14,6332054 27,069一般事務費

1,369 - --2057 1,369給養費

- - -34,2372063 34,237房屋建築養護費

- - -1,9552066 1,955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 - -5,8082069 5,808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1,414 - -6252072 22,039國內旅費

- - -1212093 121特別費

7,279 6,553 -設備及投資 - 13,8323000

- 3,348 --3020 3,348機械設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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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級用途別
科目名稱及編號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一般行政　　
　　　　　　
　

  3405430100
審判業務
  3405431000   3405439011

交通及運輸設
備

  3405439800
第一預備金 合      計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 3,205 --3025 3,205運輸設備費

7,279 - --3035 7,279雜項設備費

- - -獎補助費 258 2584000

- - -2584085 258獎勵及慰問

- - 561預備金 - 5616000

- - 561-6005 561第一預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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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常　　      　  支

款 項 目 節

科  　 　        　   　     目

名          稱 人事費 業務費 獎補助費 債務費

臺灣新北

中華民國
歲出一級用途

4 司法院主管

1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203,391 238,738 258 -
司法支出 1,203,391 238,738 258 -

1 一般行政　　　　　　　　　 1,203,391 108,145 258 -
2 審判業務 - 130,593 - -
3 一般建築及設備 - - - -

1 交通及運輸設備 - - - -
4 第一預備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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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支      出
合  計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小計獎補助費

出

小計 預備金預備金

地方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110年度
別科目分析表

司法院主管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456,78013,832--13,832-1,442,948561
司法支出 1,456,78013,832--13,832-1,442,948561
一般行政　　　　　　　　　 1,311,794-----1,311,794-
審判業務 137,8727,279--7,279-130,593-
一般建築及設備 6,5536,553--6,553---
交通及運輸設備 6,5536,553--6,553---
第一預備金 561-----56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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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款 項 目 節

科                           目

名   稱   及   編   號 房屋建築及設備 公共建設及設施

設　　　　　　　　　　　　備

機械設備

臺灣新北
資本支出

中華民國

　　0005000000
司法院主管4
　　00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 - -17 3,348

- - -司法支出
3405430000

3,348
　　3405431000
審判業務 - - -2 -
　　34054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 - -3 3,348
　　3405439011
交通及運輸設備 - - -1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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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設備 資訊軟硬體設備 雜項設備 權  利
其他資本支出

投　資
合  計

及　　　　　　　　　　投　　　　　　　　　　資

地方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分析表
110年度

　　0005000000
司法院主管

　　00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3,205 - 7,279 - - - 13,832
3405430000
司法支出 3,205 - 7,279 - - - 13,832

　　3405431000
審判業務 - - 7,279 - - - 7,279
　　340543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205 - - - - - 6,553
　　3405439011
交通及運輸設備 3,205 - - - - - 6,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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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金             額人       事       費       別

中華民國110年度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人事費彙計表

一、民意代表待遇 -

二、政務人員待遇 -

三、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699,000

四、約聘僱人員待遇 100,650

五、技工及工友待遇 19,700

六、獎金 167,354

七、其他給與 16,100

八、加班值班費 79,410

九、退休退職給付 -

十、退休離職儲金 53,097

十一、保險 68,080

十二、調待準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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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名      稱款 項 目 節

員                         額   (           單位：
職　員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本年度 本年度 本年度 本年度 本年度上年度 上年度 上年度 上年度 上年度 上年度

警  察 法  警 駐  警 工  友 技  工 駕  駛

中華民國
預算員額
臺灣新北

4
0005000000
司法院主管

17
00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703 693 - - 87 86 - - 19 20 3 3 30 30

1.本年度非以人事費支付「臨時人員」
　預算編列1,080千元，係為使大學法
　律系（所）學生接觸司法實務及培育
　優良司法人才，預計於寒暑假進用工
　讀生22人。
2.本年度非以人事費支付之「勞務承攬
　」預算編列19,880千元，係為辦理債
　務清理、非訟事件、調解及民事執行
　、清潔、資訊、電子卷證、電話總機
　、檔案管理、駕駛、公文傳遞及資料
　登錄等業務，預計進用53人。

1
3405430100
一般行政　　　　 703 693 - - 87 86 - - 19 20 3 3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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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約  僱 駐外雇員 合  計

年   需   經   費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比  較
說          明

本年度上年度本年度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本年度上年度

聘  用

110年度
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地方法院

0005000000
司法院主管

000543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2 2 - - 995 984 1,123,981 1,104,747 19,234151 150
3405430100
一般行政　　　　2 2 - - 995 984 1,123,981 1,104,747 19,2341.本年度非以人事費支付「臨時人員」

　預算編列1,080千元，係為使大學法
　律系（所）學生接觸司法實務及培育
　優良司法人才，預計於寒暑假進用工
　讀生22人。
2.本年度非以人事費支付之「勞務承攬
　」預算編列19,880千元，係為辦理債
　務清理、非訟事件、調解及民事執行
　、清潔、資訊、電子卷證、電話總機
　、檔案管理、駕駛、公文傳遞及資料
　登錄等業務，預計進用53人。

151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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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輛 種 類
油料費

車
乘客人數
不含司機

購置
年月 單價(元) 金額

養護費 其 他 備    註輛數
升公( )數量

汽缸總
排氣量

(立方公分)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公務車輛明細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現有車輛:

1 首長專用車 4 99 .12 1,798 1,140 25.60 29 51 41 7386-A6。
（油電混合動
力車）

1 ２１人座警備車 18 100.12 4,009 2,400 21.70 52 51 17 091-WD。

1 ２１人座警備車 18 100.12 4,009 2,400 21.70 52 51 17 092-WD。

1 ２１人座警備車 18 100.12 4,009 2,400 21.70 52 51 17 093-WD。

1 ２１人座警備車 18 107.11 4,009 2,400 21.70 52 26 23 PAB-089。

1 ２１人座警備車 18 107.11 4,009 2,400 21.70 52 26 17 PAB-090。

5 一般公務用機車 0 101.05 125 1,560 25.60 40 9 10 030-KBS、031
-KBS、032-KB
S、033-KBS、
035-KBS。

4 電動機車 0 108.09 8 0 25.60 0 7 8 EMY-8031、EM
Y-8032、EMY-
8035、EMY-80
36。

1 執行車 4 95 .04 1,998 1,752 25.60 45 9 22 8073-EV。
（預計109.09
購置）

1 執行車 4 99 .12 1,798 900
1,020

25.60
15.80

23
16

51 22 3812-A6。
（油氣雙燃料
車）

1 執行車 4 99 .12 1,798 900
1,020

25.60
15.80

23
16

51 22 3813-A6。
（油氣雙燃料
車）

1 執行車 4 101.05 1,798 1,752 25.60 45 51 22 7110-L3。

1 執行車 4 101.05 1,798 1,752 25.60 45 51 22 7113-L3。

1 執行車 7 101.07 2,351 1,752 25.60 45 51 22 9525-L5。

1 執行車 7 101.07 2,351 1,752 25.60 45 51 22 9526-L5。

1 執行車 7 102.04 2,351 1,752 25.60 45 51 22 AAQ-1720。

1 執行車 4 104.06 1,798 1,752 25.60 45 34 22 AKR-5691。

1 執行車 4 108.09 1,798 1,752 25.60 45 9 22 BEE-0792。

1 勘驗車 4 95 .04 1,998 1,752 25.60 45 9 4 8083-EV。
（預計109.09
購置）

1 勘驗車 4 95 .04 1,998 1,752 25.60 45 9 4 8087-EV。
（預計109.09
購置）

1 勘驗車 4 95 .04 1,998 1,752 25.60 45 9 4 8090-EV。
（預計109.09
購置）

1 勘驗車 7 95 .11 2,350 1,752 25.60 45 9 4 8710-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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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輛 種 類
油料費

車
乘客人數
不含司機

購置
年月 單價(元) 金額

養護費 其 他 備    註輛數
升公( )數量

汽缸總
排氣量

(立方公分)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公務車輛明細表

中華民國110年度

（預計109.09
購置）

1 勘驗車 7 95 .11 2,350 1,752 25.60 45 51 4 8720-PD。

1 勘驗車 4 95 .12 1,998 1,752 25.60 45 9 4 3770-PE。
（預計110.09
購置，截至10
9年度6月底行
駛里程數148,
966公里）。

1 勘驗車 4 95 .12 1,998 1,752 25.60 45 9 4 3771-PE。
（預計110.09
購置，截至10
9年度6月底行
駛里程數155,
299公里）。

1 勘驗車 4 95 .12 1,998 1,752 25.60 45 9 4 3772-PE。
（預計110.09
購置，截至10
9年度6月底行
駛里程數127,
216公里）。

1 勘驗車 4 95 .12 1,998 1,752 25.60 45 9 4 3773-PE。
（預計110.09
購置，截至10
9年度6月底行
駛里程數131,
704公里）。

1 勘驗車 4 98 .06 1,794 1,752 25.60 45 51 4 9239-VJ。

1 勘驗車 4 100.08 1,798 1,752 25.60 45 51 4 6730-K7。

1 勘驗車 7 101.07 2,351 1,752 25.60 45 51 4 9531-L5。

1 勘驗車 4 108.09 1,798 1,752 25.60 45 9 4 BEE-0791。

1 觀護車 7 95 .11 2,350 1,752 25.60 45 9 22 8497-PD。
（預計109.09
購置）

合         計 57,084 1,395 967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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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自有 無償借用

單位數 面積 取得成本 年需養護費 單位數 面積 年需養護費

55,305.37 541,756 2,371 - -合   計

中華民國

現有辦公房

臺灣新北
預算員額： 職員 703

警察
法警

工友

0
87
0
19

人   技工

人   駕駛

人   聘用

人   約僱

人  駐外雇員

3
30
151
2
0

人

人

人

人

人

合計: 995 人
駐警

一、辦公房屋 7棟 34,217.49 353,106 1,535 - -

二、機關宿舍 21,087.88 178,907 836 - -

  1 首長宿舍 1棟 181.76 7,000 12 - -

  2 單房間職務宿舍 12戶 1,151.34 6,772 68 - -

  3 多房間職務宿舍 112戶 19,754.78 165,135 756 - -

三、其他　　 45個 - 9,74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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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償租用或借用 合計

單位數 面積 押金 租金 年需養護費 面積 押金 租金 年需養護費

2,708.47 - 10,516 52 58,013.84 - 10,516 2,423

舍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平方公尺

地方法院

110年度

一、辦公房屋 1戶 2,708.47 - 10,516 52 36,925.96 - 10,516 1,587

二、機關宿舍 - - - - 21,087.88 - - 836

  1 首長宿舍 - - - - 181.76 - - 12

  2 單房間職務宿舍 - - - - 1,151.34 - - 68

  3 多房間職務宿舍 - - - - 19,754.78 - - 756

三、其他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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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助 　計 　畫 捐  助  對  象 捐 　 助 　 內 　 容 經   　　　　常

人　 事　 費

捐　　   　　助計 畫
起 訖
年 度

臺灣新北

中華民國
捐助經費

-合計

-1.對個人之捐助

-4085 獎勵及慰問

-(1)3405430100

一般行政　　　　　　　　　

-對退休退職人員支付三節慰

問金。

110-110[1]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 01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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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費 其　他 營　建　工　程 其   　他

資　　　　本　　　　門
合　　　　      　　　　　計

           經           費           之           用           途           分           析

　　　　門

地方法院

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分析表

258 - -- 258-合計

258 - -- 258-1.對個人之捐助

258 - -- 258-4085 獎勵及慰問

258 - -- 258-(1)3405430100

一般行政　　　　　　　　　

258 - -- 258-[1]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110-110個人個人對退休退職人員支付三節慰

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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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利息

經                               常

商品及勞務購買支出 土地租金支出受僱人員報酬
別分類
職能

分類
經濟性

總              計 1,223,978 218,712 - -

臺灣新北
歲出按職能及經

中華民國

1,223,978 218,712 - -公共秩序與安全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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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
經常支出合計

　　支　　　　　　　　　　　　　　　　　　　　　　出

經　　　常　　　移　　　轉

對家庭及民間
非營利機構

對政府 對國外

- -258 - 1,442,948

地方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濟性綜合分類表
110年度

- 258 - - 1,44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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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間企業

資                               本

對非營業特種基金 對企業對營業基金

投　　資　　及　　增　　資           資

別分類

分類
經濟性

職能

- - - -總              計

臺灣新北
歲出按職能及經

中華民國

- - - -公共秩序與安全03

56



對家庭及民間
非營利機構

無形資產購入

　　支　　　　　　　　　　　　　　　　　　　　　　出

  本 　　　　　　　  　 移　　　　　　　　　   轉

對政府 對國外
土地購入

- - - - -

地方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濟性綜合分類表
110年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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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

資                               本

非住宅房屋 運輸工具住宅

固　　　　　　定　　　　　　資　　　　　　本　　　分類
經濟性

職能
別分類

總              計 - -- 3,205

臺灣新北
歲出按職能及經

中華民國

- - - 3,205公共秩序與安全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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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出

資本支出合計
資訊軟體

總       計
  　　　　形　　　　　　　成

機器及其他設備 土地改良

- 10,627 - 13,832 1,456,780

地方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濟性綜合分類表
110年度

- 10,627 - 13,832 1,45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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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辦    計    畫 委    辦    內    容             經　　　　   常

業  務  費  用用  人  費  用

委　　     　　辦計 畫
起 訖
年 度

臺灣新北

中華民國
委辦經費

- 2,981--合計 - 2,981合計

- 2,981--1.3405431000

審判業務

- 2,9811.3405431000

　審判業務

- 658--(1)民事執行業務委外拍賣

   變賣計畫

委託公正第三人辦理不動產拍賣變賣

業務

- 658(1)民事執行業務委外拍賣

   變賣計畫

105-111

- 2,323--(2)民事執行業務委外拍賣

   變賣計畫

委託公正第三人辦理不動產拍賣變賣

業務

- 2,323(2)民事執行業務委外拍賣

   變賣計畫

1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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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其     　      他 設　備　購　置 其        　　 他

資　　　　　　　　本　　　　　　　　門
合　　　　     　　計

           經           費           之           用           途           分           析

分析表
地方法院

110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2,981合計 - 合計- - 2,981-

1.3405431000

　審判業務

2,981- 1.3405431000

審判業務

- - 2,981-

105-111(1)民事執行業務委外拍賣

   變賣計畫

658-委託公正第三人辦理不動產拍賣變賣

業務

(1)民事執行業務委外拍賣

   變賣計畫

- - 658-

109-115(2)民事執行業務委外拍賣

   變賣計畫

2,323-委託公正第三人辦理不動產拍賣變賣

業務

(2)民事執行業務委外拍賣

   變賣計畫

- -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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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一、 通案決議部分：  

(一) (一)109 年度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所屬通案刪減用途別項目決

議如下： 

1.減列大陸地區旅費 40%。 

2.減列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 5%。 

3.減列委辦費 3%。 

4.減列房屋建築養護費 4%。 

5.減列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4%。 

6.減列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4%。 

7.減列軍事裝備及設施 4%。 

8.減列政令宣導費 15%。 

9.減列設備及投資 5%。 

10.減列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政府機關間之補助 4%。 

11.減列對地方政府之補助 3%。 

12.前述 1 至 8 項允許在業務費科目範圍內調整。 

13.前述 10 至 11 項允許在獎補助費科目範圍內調整。 

14.前述 1 至 11 項若有特殊困難無法依上開原則調整者，可提

出其他可刪減項目，經主計總處審核同意後予以代替補足。  

15.如總刪減數未達 246 億元（約 1.17%），需另予補足，並由

主計總處優先自第 3 至 7 及 9 項刪減。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統刪項目如下：  

1.大陸地區旅費：統刪 40%，其中國家發展委員會、警政署及

所屬、役政署、移民署、空中勤務總隊、關務署及所屬、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國家圖書館、國家教育

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臺

灣高等檢察署、調查局、工業局、標準檢驗局及所屬、交通

部、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

中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

局、農業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種苗改良繁殖場、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農糧署及所屬、衛生福利部、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海

洋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

代，科目自行調整。 

2.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除法律義務支出不刪外，其餘

統刪 5%，其中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主計總處、人事行

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客家委員會及所屬、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公平交易委員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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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會、公共工程委員會、立法院、司法院、法官學院、臺灣高

等法院、考試院、考選部、銓敘部、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管理委員會、審計部、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警政署及所

屬、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署及所屬、役政署、移民署、建築

研究所、空中勤務總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國防部、國

防部所屬、國庫署、賦稅署、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

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青年發展署、國家圖書

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

官學院、法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臺灣高等檢

察署、調查局、工業局、標準檢驗局及所屬、水利署及所屬、

中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中央地質調查所、

能源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

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動基金

運用局、僑務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放射

性物料管理局、核能研究所、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

持局、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水產試驗所、畜產試驗所、

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種苗改良繁殖場、苗栗區農業改良場、臺南區農業改

良場、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

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農業金融局、農糧署及所屬、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科

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檢查局、海洋委員會改

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3.委辦費：除法律義務支出不刪外，其餘統刪 3%，其中國家安

全會議、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計部、內政部、消防署及所屬、

移民署、國防部、國防部所屬、國庫署、國家教育研究院、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

局及所屬、家畜衛生試驗所、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4.軍事裝備及設施、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統刪 5%，其中行政院、主計總處、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中央選

舉委員會及所屬、公平交易委員會、司法院、智慧財產法院、

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審計部、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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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

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

雄市審計處、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消防

署及所屬、空中勤務總隊、國防部、國防部所屬、國庫署、

賦稅署、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

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國有

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體育署、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

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研究所、

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行政執行署及所屬、最高檢察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

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臺灣

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

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

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

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

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

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高等檢察

署金門檢察分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

署、調查局、中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

公路總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農業

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

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

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銀行局、海洋委員會、海巡

署及所屬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5.政令宣導費：統刪 15%，其中主計總處、中央選舉委員會及

所屬、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銓敘部、審計部、內政部、警

政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役政署、建築研究所、空中勤

務總隊、國庫署、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

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

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公路

總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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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局、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毒

物及化學物質局、環境檢驗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海洋委員會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6.設備及投資：除法律義務支出及資產作價投資不刪外，其餘

統刪 6%，其中立法院、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法官學院、智慧財產法院、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臺灣宜蘭地

方法院、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臺灣高雄

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

院、福建連江地方法院、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

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

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消防署及所屬、役政署、建築

研究所、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財政部、國庫署、賦稅署、

臺北國稅局、中區國稅局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

資訊中心、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

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研究

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行政執行署及所屬、最高檢察

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

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

察分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

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

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

地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

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

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

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調查局、工業

局、水利署及所屬、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

所、公路總局及所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海洋委員會改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66 

單位：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7.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與政府機關間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出不

刪外，其餘統刪 4%，其中司法院、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

消防署及所屬、法務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

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臺灣雲

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

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

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

檢察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所屬、核能研究

所、水土保持局、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環境保護署、

文化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海洋委員會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8.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出及一般性補助款不刪

外，其餘統刪 3%，其中役政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

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

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

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公路總局

及所屬、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改以其他

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9.健保保險補助：減列勞動部補助第一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保

險費 5 億 6,722 萬 1,000 元、衛生福利部與社會及家庭署補

助第一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保險費 1,875 萬 9,000 元，以及

政府應負擔健保費法定下限差額 1 億 2,000 萬元。 

10.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邊境查驗及國內外稽查管

理」辦理嘉義永在食安大樓維運減列 1,000 萬元。 

11.財政部國庫署「國債付息」減列 16 億元，科目自行調整。 

(二) 經查，現有各部會及各事業單位提供諸多獎補助經費予民間之

法人機關，其中多數補助資料均已公開上網，然不同單位之補

助內容卻無法進行交叉比對與搜尋，使原先公開資料之美意略

顯打折，爰要求行政院應針對轄下各部會及各事業單位現有之

補助計畫及經費核定發放情形進行串接，並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建立一統合之資料平台，供民眾得以透過關鍵字查找不同

法人、團體、機關等申請補（捐）助之情形。 

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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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鑑於網路訊息散布快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從105年開始公

開招標相關網路宣傳人才。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破除假訊息

標案指出，該標案明確揭露投放廣告及宣導素材的網路平台。

此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相關網路平台會以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小編名義實名發文，而且單一網路平台會由單一網路ID統一

發文，爰要求各部會參採之。 

配合辦理。 

(四) 我國無障礙運輸服務係分由交通部及衛生福利部負責，交通部

透過地方政府補助運輸業者購置低地板公車及無障礙計程

車，衛生福利部則透過公益彩券盈餘補助復康巴士。惟低地板

公車尚有多數縣市政府比率仍未達五成，其中部分縣市政府甚

至全無低地板公車，恐無法提供身心障礙者之基礎公共運輸服

務。至於各縣市復康巴士數量有限，且搭乘費用較低（多為免

費或為一般計程車費用之1/3等），常造成供不應求之情況，惟

得標之經營者非交通專業團隊，時有產生經營績效欠佳之情

形，或有資源未能有效運用之虞。因此要求行政院應強化整合

多元無障礙運輸服務資源，並適時檢視提供高齡者及身心障礙

者使用公共運輸服務相關措施及規範之適足性，俾有效達成

「打造行無礙的社會生活環境」之理念。 

屬交通部及衛生福利部應辦事項。 

(五) 中央政府未受公共債務法債限規範之潛藏負債達15兆3,000億

元，請行政院提出改善方案。 

屬銓敘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

部、勞動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衛生福利部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應辦事項。 

(六) 各項社會保險行政經費負擔之規範標準未盡一致，且各項保險

行政經費之預算編列形式迥異，且未能於各保險財務個體如實

反映辦理社會保險之行政成本，各保險人補助其他機關（團體）

之行政事務費，並無一致之標準，請行政院提出改善方案。 

屬勞動部、衛生福利部、銓敘部、

國防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辦事

項。 

(七) 行政院宣示110年「派遣歸零」，改以公開遴選程序進用臨時人

員或其他人力運用方式，期透過勞動關係單一化，使僱用及指

揮監督權均回歸同一雇主，以直接照顧勞工權益。但觀之派遣

歸零政策實施後，各機關逐步減少進用派遣人員，據統計，截

至108年9月底止行政院所屬機關派遣勞工人數已減少4,469 

人，惟外界仍關心派遣歸零實際上可能會轉入承攬型態。簡言

之，部分機關可能為規避超過派遣人數上限而將派遣契約包裝

為承攬契約，原派遣工則轉為更無保障之勞務承攬，勞動權益

反而更加惡化情事。爰此，建請行政院儘速研謀相關規範，以

防堵「承攬為名，派遣為實」之弊端。 

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應辦事項。 

(八) 機關尚有未進用之預算員額缺額，每年運用非典型人力卻仍持

續攀升，員額實際需求與進用非典型人力辦理業務內容之間，

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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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行政院提出檢討及改善方案。 

(九) 行政院為加速推動流域整體治理，以國土規劃、綜合治水、立

體防洪及流域治理等方式進行水患防治工作，於102年12月核

定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以特別預算方式分3期籌措經

費660億元，計畫執行期間為103至108年度；另於106年4月核

定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其中水環境建設―水與安全部

分，辦理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計畫期程為 

106至113年度，計畫經費827.85億元；惟近年來仍因颱風、豪

雨造成部分市縣淹水災情，據審計部107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審核報告指出，各地方政府辦理治水相關事項時遇到下列相關

問題：1.近年豪雨雨量屢逾10年重現期頻率，現行排水設計標

準難以達成防洪目標淹水恐成常態。2.治理工程及應急工程用

地取得進度延宕。3.滯洪設施仍屢遭民眾陳情抗議，影響工程

進度。4.部分地區之淹水潛勢圖未適時公開供地方政府使用。

5.河川上游崩塌地及土石流潛勢區之維護管理不足，導致下游

河道土砂嚴重淤積等問題亟待解決；又各市縣政府105至107 

年度辦理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

環境建設―水與安全之執行情形，有諸多共同性缺失如下表，

為加強政府水患防治工作，提升治水成效，請經濟部及行政院

主計總處等相關部會，就上述缺失問題，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

提出追蹤考核之專案報告。 

屬經濟部、內政部及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應辦事項。 

(十) 稅式支出是指政府為達成經濟或社會目標，利用免稅額、扣除

額、稅額扣抵、免稅項目、稅負遞延或優惠稅率等租稅減免方

式，補貼特定對象之措施。預算法、財政收支劃分法、納稅人

權利保障法及財政紀律法，都有稅式支出評估的要求。行政院

函請立法院審議之稅式支出法案，該稅式支出報告應併同送交

立法院審議；立法委員提案之稅式支出法案，業務主管機關最

遲應於立法院審查該法案時，提出稅式支出報告併同審查。 

配合辦理。 

(十一) 為利立法院監督各部會預算編列情形，有關行銷費、廣告費須

詳細列明費用項目及金額，另其他科目經費不得流入。 

遵照辦理。 

 


